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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企业招投标领域常见的违规行为及其原因，深入剖析了存在的危害，并探讨了招投标采购过程中纪检部

门开展监督防范的有效措施，旨在提高招投标采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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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招投标采购是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方

式，其公正性和透明度直接关系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市场的

公平竞争。招投标市场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然而，招投标

领域一直是腐败和不正之风的高发区，招投标采购过程中常

见的违规行为包括围标串标、虚假投标、领导干部插手干预、

评标专家不公正评审等。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

争，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纪检工作

在物资招投标采购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从物资招投标采

购的常见问题入手，进一步探讨纪检工作的开展方法和监督

机制。

2.招投标采购中的常见问题

2.1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

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帮助特定关系人“量身定制”竞标

条件，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款，排除竞争对手，或者

直接指定项目承揽方，使招投标过程失去公正性。

2.2 围标串标。主要表现为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约定

由其中一方中标，其他投标人任意报高价或偏离市场价格。

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代理机构等串通，通过透露标底、安

排特定投标人中标等方式，操纵招投标结果，损害其他投标

人的合法权益。

2.3 虚假招标。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在招标过程中弄虚作

假。如规避招标，拆分标的，应招未招。如伪造招标文件、

虚假发布招标公告、虚构招标项目等，以达到非法目的，谋

取私利。

2.4 评标专家违规评标。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不能公

平工作，在评标过程中滥用职权，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

标标准和评标方法进行评审，随意否决、恶意打分，或者收

受特定投标人的贿赂，为特定投标人谋取中标利益。

2.5 利益输送。招标人、投标人、代理机构、评标专家

等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关系，通过各种手段将公共资源或项目

利益非法转移给特定个人或企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3.招投标领域腐败的危害分析

3.1 经济方面的危害

扰乱了市场秩序。招投标领域腐败行为破坏了招投标的

公平竞争环境，使一些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因不正当竞争

而无法中标，反而一些资质差、故意报低价的企业却凭借不

正当手段中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增加企业采购

成本。腐败分子往往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或门槛，为特定企

业创造中标机会，这些企业可能会在中标后提高价格、降低

质量，从而导致企业采购成本增加。

3.2 社会方面的危害

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招投标本应是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

平台，腐败行为却使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破坏

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质疑。破坏社会

诚信体系。腐败行为的存在，会使一些企业认为只有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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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手段才能中标，从而引发更多的不诚信行为，破坏社会

的诚信体系。

3.3 法律方面的危害

可能导致违法违纪。招投标环节腐败问题通常表现为多

种违法犯罪行为并存，可能涉及串通投标罪、国有事业单位

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多项罪名。可能引发法

律风险。参与腐败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一旦被查处，出面临

党纪处罚、行政处罚外，还可能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包

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取消投标资格、吊销营业执照，甚

至追究刑事责任。

4.纪检部门有效防范及监督招投标腐败的有效措施

4.1 明确监督职责强化事前监督

纪检部门应明确自身职责，加强对招标人、投标人、评

标委员会成员等各个环节的监督，确保招投标过程的公正性

和公平性。同时，还应查处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维护市

场秩序。事前监督是纪检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招投标前，纪检

部门应协同相关部门审查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合同条款等，

确保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同时，可通过抽查方式，审核投标人

的资质、信誉、业绩等，防止虚假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4.2 加强对评标专家管理

应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和招投标程序的特点，引入更健全

的监管制度和监督机制，严守程序，坚持原则，同时创新监

督方式，强化监督效果。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对评标专家库

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更换，随机限时抽取，避免欺骗性作弊。

二是专家抽取应建立双盲机制，开标前，代理机构项目经理

和专家互相不知道具体人员，专家到现场后才能知道具体评

审的标段，可以有限防范违规串通。三是建立专家工作考核

档案，实行一标一评价。通过项目经理、招标人、工作组、

专家互评的方式对专家进行打分，并按照权重计算得出加权

得分。让各评标主体之间可以相互监督。对有违规乱纪行为

的专家予以冻结或除名，归类到企业专家库黑名单不再进行

抽取。

4.3 建设数智化采购监督预警系统

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采购监督预警

系统，整合企查查、历史投标数据、供应商信息等数据。通

过提前设置预警指标，可以对围标串标、失信采购人、报价

异常等情况实时进行预警，能够提供采购监管事前预警、事

中监控、事后分析能力，及时下发给各代理机构业务人员和

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尽早核实，尽早解决，保障

采购业务流程的合规性，实现采购监管由“人盯”向“技防”

的转变，减少供应商“换马甲”、采购“微腐败”等情况，提

升采购监管智能化水平。

4.4 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

紧盯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串通投标、虚假招投标、滥用评

标权、符合条件应招标而未招标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纪

检部门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对在招投标中违纪违法的，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对问题突出、发生窝案串案，要严肃问责追

责。深入剖析招投标领域典型案件，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查

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对查处的腐败案件

定期公开曝光，强化震慑作用，加强以案促改，做好查办案

件“后半篇文章”。

5.结论

招投标采购领域的纪检工作至关重要，通过明确监督职

责加强事前监督、加强评标专家管理、建设数智化采购监督

预警系统、加强惩治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违规

行为的发生，确保招投标采购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未来，应

继续完善纪检部门的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与审计、

巡察、采购管理部门的系统联动，构建大监督体系，提高纪

检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市场的

公平竞争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简介：杨婧文，1990 年 8 月，女，硕士研究生，大

唐电商技术有限公司，研究方向：党建、纪检、巡视巡察。


